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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領港規例》 

(第 8 4 A 章 ) 

《2013 年領港 (修訂 )規例》 

引言  

  在二零一三年八月二十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，行政長官指

令，把載於附件的《2 0 1 3 年領港 (修訂 )規例》 (《規例》 )  提交立法會。  

理據  

《2 0 1 3 年領港 (修訂 )條例》  

2 .  立法會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通過《2 0 1 3 年領港 (修訂 )條例

草案》。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刊憲的《 2 0 1 3 年領港 (修訂 )條例》

(《修訂條例》 )增訂第 1 0 D ( 5 )條，以規定凡海事處人員已視察某船舶或

其他場地以評估豁免強制領港的申請，申請人須繳付訂明費用。  

豁免強制領港  

3 .  所有總噸位 3  0 0 0 噸或以上或《領港條例》 (第 8 4 章 )  (《條例》 )

所指明的船舶，在訪港時須強制領港。其目的為確保非本地船舶在香港

水域內的航行安全。《條例》第 1 0 D ( 2 )及 ( 3 )條容許向領港事務監督 (即

海事處處長 )申請豁免強制領港。海事處在考慮豁免申請時，或須登上船

舶，以評估船長的船舶操控技術。目前，海事處每次視察後，會根據

《商船 (費用 )規例》 (第 2 8 1 章，附屬法例 F)第 7 條規定的“雜項服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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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”徵收費用。收費為巡視首小時 3 , 2 7 0 元，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

計，其後巡視每小時為 1 , 1 1 5 元，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。收費基本

上是收回由政府提供服務的行政成本。  

4 .  律政司認為應在《條例》下訂立條文直接賦權海事處收回提供有

關豁免服務的行政成本 (而非依據《商船 (費用 )規例》第 7 條徵收有關費

用 )。故此，《條例》在二零一三年五月經修訂後，已增訂第 1 0 D ( 5 )條，

規定申請豁免人士必須向海事處繳付進行視察的訂明費用。  

有關訂明費用的建議  

5 .  為了訂明根據第 1 0 D ( 5 )條須繳付的費用，我們建議在《領港規

例》 (第 8 4  章，附屬法例 A )第 6 條下列明申請豁免強制領港的人士就每

一次巡視須繳付的費用，即為首小時 3 , 2 7 0 元，不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

計，以及其後每小時為 1 , 1 1 5 元，不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計。此收費水

平與目前按《商船 (費用 )規例》 (第 2 8 1 章，附屬法例 F)第 7 條所徵收的

水平是一致。  

《規例》  

6 .  《規例》修訂第 6 條，以訂明根據《條例》第 1 0 D ( 5 )條就每一次

視察須繳付的費用，即為首小時 3 , 2 7 0 元，不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計，

而在視察繼續期間，其後每小時為 1 , 1 1 5 元，不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

計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7 .  《規例》會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刊登憲報及於二零一三年十

月九日立法會提交審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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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
8 .  建議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生產力、經濟、家庭、環境及可持續發展

沒有影響。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

《條例》的現有約束力。  

公眾諮詢  

9 .  我們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收費建議諮詢立法會經濟發

展事務委員會，委員對建議不持異議。我們亦有諮詢由航運業各持份者

組成的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，他們贊同建議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0 .  我們會在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言人

解答傳媒的查詢。  

查詢  

1 1 .   如有查詢，請與運輸及房屋局助理秘書長 (運輸 )黃志珩先生 (電

話： 3 5 0 9  8 2 6 1 )或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王永洪先生 (電話： 2 2 3 3  7 8 1 3 )  

聯絡。 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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